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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1.1 项目区位

论证地块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城区综合服务板块东北区域，距离

崖城人民政府 0.5公里，距崖城高铁站 2.3公里，距离北侧宁远河约

0.4公里，距西南侧海岸约 4.3公里，周边环境优美，交通便利。

1.2 上位规划情况

（1）根据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）》三区

三线划定，本项目在城镇集中建设区内。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

基本农田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建设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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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经查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

整》，项目地块为 YK08-11-01、YK08-11-02地块，原控规中为二类

城镇住宅/商务金融/零售商业混合用地，两个地块用地面积总计 12.89

公顷 ，其中 YK08-11-01地块用地面积为 67738㎡，YK08-11-02地

块用地面积为 61175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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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对外交通

本次论证地块分为南北两个地块，位于崖州湾科技城控规分区

中崖城综合服务板块中的东北部侧偏中部，西接崖州大道，东邻南滨

路，论证地块距离环岛高铁崖城站直线距离约 2.3公里，距离南侧崖

城互通直线距离约 4.4公里，交通便利。

1.4 论证地块及周边建设现状

用地范围内 YK08-11-01地块有 133栋村民住宅楼 ，总建筑面

积为 14159㎡，其中原籍自建房：11146㎡，外来人员自建房：3013

㎡，YK08-11-02 地块有 78 栋居民自建住宅楼，总建筑面积为 1243

㎡，其中原籍自建房：846㎡，外来人员自建房：397㎡，其他区域

基本为空闲地，且地势平整适于前期开发建设，周边现状为水田、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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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及其他住宅区等，地块北侧距离宁远河 400米，周边环境优美。

1.5 项目背景

根据《2024年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计划》，将海罗片区续建项目、

临春片区续建项目、南丁中片区、月川片区、吴春园项目、光明新城

项目、体育公园片区、南滨场部片区、河东路片区微更新项目、教育

巷微更新项目和河西路南段微更新项目列入 2024年城市更新项目实

施计划。

南滨场部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东部，论

证地块处于南滨场部城市更新项目北侧，属于城市更新项目。

二、编制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 2019年修正）；

（2）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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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(2018修正)；

（4）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支持城市更新规划和用地

保障的指导意见琼自然资规》〔2024〕3号；

（5）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

的若干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12号）；

（6）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的通知（ 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；

（7）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分类标准》（GB50137-2011）；

（8）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

行）》；

（9）《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）》；

（10）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》（2018-2035）；

（11）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；

（12）《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区规定（2013年修订）》；

（13）国家、省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；

（14）相关文件及甲方提供资料等。

三、编制必要性分析

3.1 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相关修改法律法规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 2019年修正）

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

的必要性进行论证……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、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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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，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。

2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

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

护制度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。

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；确需修改的，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

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；

（二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

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；

（三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

议，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组织

编制修改方案；

（四）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。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

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。

3、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（2018年修订）

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组织编制机关方可修改城市、

镇、乡、旅游度假区、产业园区总体规划：

(一) 因省和市、县、自治县总体规划发生变化，提出修改要求的；

(二) 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，提出修改规划要

求的；

(三)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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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因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重大建设工程确需修改规划

的；

(五)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。

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

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并向原审批机

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。

4、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

若干意见》（琼府办〔2021〕12号）

(三)严格界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条件。规划调整应当以保障

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，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(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)底线和生态环境、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、城市

安全等强制性要求。因上位规划发生变化，或者国家和省重点工程、

市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、防灾减灾等民生工程，以及其他

经评估确需调整的情形，方可开展规划调整工作。对不符合上位规划

的强制性内容、不满足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承载力、取消或减少

公益性设施等情形不予调整。对其他用途用地(土地类型为商品住宅

用地以外的其他用途)调整规划改变为商品住宅用地的，以及商品住

宅项目用地提高容积率的，应当依法将土地收回，重新以招拍挂等方

式供地。鼓励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以及公益性用地之间优

化调整，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功能。

（四）严格规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程序。……重大调整是指其

他用途用地调整为经营性用地、经营性用地之间调整，包括调整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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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、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情形。严格限制规划重大调整，对确需调

整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采取听证会或其

他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并形成专题报告，经原审

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；修改后的规划，应当经市县规划

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按法定程序报批。

5、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(试

行)》

第六条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:

(一)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;

(二)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

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;

(三)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

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(含用地性

质比例);

(四)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

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;

(五)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

项目建设成为南滨场部片区城市更新项目，根据相关管理意见属

于重大调整，且符合海南城乡规划条例中第五十七条第五点，经评估

确需修改规划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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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项目建设必要性

3.2.1改善人居环境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，增强产业导入

崖州区南滨场部为三亚垦地融合试点区域，现状存在配套设施落

后、功能配套不全等问题，原有市政管道、线路经长期使用趋于老化，

用电、消防等存在诸多安全隐患，亟待更新改造。通过全域土地综合

整治城市更新模式，推进垦地融合发展，改善南滨场部人居环境，完

善公共服务设施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本项目位于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YK08-11-01、

YK08-11-02地块内，两个地块原控规用地性质均为二类城镇住宅/商

务金融/零售商业混合用地，通过城市更新，针对现状各类公共服务

设施质低、量缺、空间不足，养老、托幼短板极为突出的问题，根据

居住用地布局，高标准配备各类公共服务设施，解决南滨片区现有建

设品质低、街道秩序杂乱、用地效率低等问题，塑造富有魅力的科技

城整体风貌，打造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的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城市环

境。

四、可行性分析

4.1 地块用地性质调整可行性分析

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项目地块原为类城镇住宅/

商务金融/零售商业混合用地，调整后依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

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办发[2020]51 号），

本地块的用地性质拟确定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和零售商业

混合用地（0904），本次用地性质确定以总规（国土空间规划）、控



10

规为依据，不占用生态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，规划编制不涉及调整总

体规划强制性内容，合法合规。

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推进垦地融合发展，改善南滨场部人居环境，

促进科技城产业发展，对崖州区整体的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，地块用

地规划调整是可行的。

4.2 公共设施影响分析

4.2.1人口分析

修改后地块新增住宅约 600户，按照每户 3.5人测算，新增人口

为 600*3.5=2100人，依据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

划优化调整》中预测，规划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人口总量为 19.5 万

人。修改后崖州湾科技城中片区常住人口控制在 19.71 万人以内。

4.2.2公共服务设施分析

（1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分析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中，规

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（08）411.09 公顷，占规划区建设用地

总量的 19.03%，根据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

GB50137-2011》中规划人均公共服务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

不应小于 5.5㎡/人，本次地块修改后人均公共服务管理与公共服务设

施用地面积约 20.86㎡/人。修改后公共服务设施仍能够满足需求。

修改前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人均用地对比

人口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

面积（公顷）

人均用地面积

（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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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前 195000 411.09 21.08

修改后 197100 411.09 20.86

（2）医疗设施分析

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(中片区)控制性详细规划优化调整》规划医

疗设施用地面积 14.61公顷，控规修改后规划人口 19.61万人，人均

医疗设施建设用地 0.75平方米/人，满足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

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及《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》（GB50442-2008）

中小城市人均医疗设施用地面积 0.6-0.7平方米/人的管控要求。

4.3 基础设施影响分析

（1）本次论证地块周边道路

论证地块周边道路系统图

论证地块周边有主干道、次干道和支路

（2）论证地块用地调整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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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前后，全部商务金融用地调整成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，地块少

部分的零售商业混合用地整成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，容积率保持不变。

五、结论

本次拟对 YK08-11-01和 YK08-11-02地块用地规划进行调整，项

目用地定位和功能与崖州湾科技城控规相符合。南滨场部片区城市更

新项目的建设能有效推进垦地融合发展，改善南滨场部人居环境，促

进产业发展、完善公共服务推动整个片区乃至崖州湾的长远发展。因

此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地块 YK08-11-01、YK08-11-02两个地块

的用地规划调整是有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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